
男子盗割电缆

判五年罚两万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
通讯员吴章科胡炜）固始县一
男子多次伙同他人盗割正在使用中
的通信电缆线， 涉案金额达
58160.86

元。 案发后，其畏罪潜逃。

五年后，其投案自首。

1

月
22

日，固
始县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以盗窃
罪判处被告人冯某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院查明，

2006

年
6

月
2

日凌
晨， 被告人冯某伙同赵某等四人窜
至固始县城郊乡新

312

国道史河大
桥南侧， 盗割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
缆线

400

对
400

余米，价值
14552.4

元。同月
9

日凌晨，被告人一伙窜至
固始县石佛店乡漂桥村泉河组，盗
割正在使用的通信电缆线

200

对和
100

对各
500

余米，并拉断电线杆
6

根，涉案价值
13620

元。同年
7

月
2

日凌晨， 被告人冯某伙同赵某窜至
固始县沙河铺乡莲花村王道场组，

盗割正在使用中的电缆线
300

对
385

米， 价值
12422.41

元。

8

月
21

日凌晨， 被告人伙同其他二人窜至
固始县柳树店乡成功村， 盗割正在
使用的电缆线

400

对
200

余米，价
值

5104.2

元。次日凌晨，被告人一伙
窜至固始县沙河乡莲花村井沿组，盗割
正在使用的通信电缆线

400

对
150

米，价值
5945.85

元。随后，被告人一伙
又窜至固始县分水亭乡龙台村清河
组， 盗割正在使用的通信电缆线
400

对
150

米，价值
6516

元。

另查明， 被告人冯某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被固始县检察院批捕后在
逃，

2011

年
6

月
29

日向固始县公安局
投案自首，并退赔损失

3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冯某伙
同他人，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采取秘
密手段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
行为构成盗窃罪，且属共同犯罪。鉴
于被告人有自首情节， 可以从轻或
减轻处罚。被告人退赔损失

3

万元，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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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刻伸援手一条短信表谢意

信阳火车站值班员悉心照顾乘客获感激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秋
艳通讯员侯雅昆乐理）

1

月
17

日
13

时
30

分，休班在家的
信阳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吕斌的手
机收到一条短信：“吕领班， 我们
已顺利到家了， 感谢你和你同事
对林子的帮助， 祝好人一生平
安！ ”看完短信，吕斌两天来一直
牵挂的心终于放下了。

1

月
16

日
6

时
20

分，由广州
开往信阳的

K1008

次列车到达终
点站信阳车站， 列车长向正在当

班的吕斌移交了一名精神异常旅
客。

经了解，该旅客名叫林子，

26

岁，陕西省丹凤县人，有间歇性精
神病史。一周前，他在岳阳打工时
被骗，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买了
车票回老家。 不料竟然在回家的
列车上病情发作， 不停地和乘务
人员说有人要骗他的钱，要害他，

列车到信阳时列车长将林子移交
给了信阳火车站。

为了稳定林子的情绪， 吕斌

哄着把他带到值班室， 为他买来
盒饭， 并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

喂完饭， 又坐到林子身边和他
手拉手话家常， 很快消除了林
子的猜疑心理。 虽然林子十分
配合，但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根
本说不清家庭住址和亲人联系
方式， 吕斌就耐心和他聊天，帮
林子一点点回忆。 林子想起一
个电话， 吕斌便马上核实一个
电话， 结果不是电话不通就是查
无此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打了几十个电话， 终于联系上了
林子的父亲。 由于从丹凤赶来最
快也要大半天时间， 吕斌在下班
前特地为林子买来了方便面和面
包， 并嘱咐接班的同事要轮流照
顾好林子， 直到他的父亲过来接
他。

林子的父亲到信阳车站接林
子时没有见到吕斌， 就向工作人
员要了他的电话号码， 平安到家
后特意给吕斌发来短信， 以表示
感谢之情。

烧纸钱引发森林大火
烧纸者赔偿

15000

元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

通讯员吕志豪吴未未） 固始
县一男子为尽孝道， 与亲戚一道
给母亲上坟。 不料火纸被大风吹
走引发森林火灾。

2013

年
1

月
21

日，固始县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钱某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

2012

年
3

月
28

日下午，被
告人钱某和其姐夫到固始县段集
镇钓鱼台村“西寒弯子”山边，给
其母亲上坟。因当天风大，火纸被
风吹至周围的荒草上， 荒草被迅
速点燃蔓延，引起森林火灾。被告
人在现场灭火并报警， 后被民警
从现场带走。

经固始县林业局鉴定， 被烧
森林过火林地面积为

3.7058

公
顷。案发后，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
协议， 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150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钱某
在山林处上坟， 已经预见到自己
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引起森林
火灾， 过火面积

3.7058

公顷，其
行为构成失火罪。 被告人能主动
投案，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是自
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与被害
方达成赔偿协议， 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燃放烟花不慎引燃他人服装店

男子赔偿别人万余元
信阳消息（孔晶晶）男子在门

前街道燃放烟花时，由于没有对烟
花采取固定措施， 烟花在燃放过
程中倾倒， 引燃了附近的服装
店， 给店主造成重大的经济损
失。

1

月
18

日，罗山县人民法院审
结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依
法判决被告胡胜赔偿原告顾强服
装店因火灾所受财产损失共计
10593

元。

2011

年
2

月
18

日，被告胡胜
在其商场门前街道燃放烟花时，由
于没有对所燃放的烟花采取相应
的固定措施， 烟花在燃放的过
程中倾倒， 倾倒的烟花其中一
发射向不远处原告顾强经营的
服装店门东北角下方并炸出火
星，五六分钟后便有人发现火情并
实施救火。原告方提供的现场照片
反映店折叠门东北角下方有烧损

痕迹，罗山县公安消防大队调查报
告也认定起火部位为店面东北角，

与被告顾强倾倒的烟花射向原告
店门方向位置完全一致，并排除了
电器短路引起的火灾，故可以认定
为被告倾倒的烟花炸出的火星从
门缝隙溅入原告服装店内，衣物着
火，从而引发火灾。 店中衣物被烧
毁，东西损坏，原告受到重大经济
损失。

罗山县人民法院认为，公民的
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财
产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
中被告胡胜在燃放烟花组合时，没
有对烟花采取妥善措施， 烟花倾
倒， 其中一发射向原告服装店内，

引发火灾，致原告财产损失，故被
告胡胜应对原告合法的财产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因火灾可纳入
赔偿范围的财产损失共计

10593

元。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提醒：

2013

年新年将近，

又到了燃放烟花的高峰期，希望广
大市民从本案中吸取教训，避免类
似事件的再发生，从而保护自己和
他人的财产不受损失。

� � � �

近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规范场所经营行为，消除
各种隐患，确保全县人民度过祥和的春节，息县警方开展春节前公共娱乐
场所专项检查。 图为民警在一家

KTV

内进行安全检查。 谢明摄


